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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15-07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和新增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年 3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5年 6月 16日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4年度关联交易及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业务活动的需要及新增关联方，现需要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

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调整和新增。 

2015年 11月 13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该议案调整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按关联交易类型和同

一关联方统计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2015年 11月 13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增 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议案》。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在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

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本公司副董事长吕向阳先生在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本公司董事夏佐全先生在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其余三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

通过。该议案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按关联交易类型和同一关联方统计均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调整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  

现将需要调整和新增的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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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汇总列表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1、调整预计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的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 2015

年金额 

调整和增加

金额 

现预计 2015

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公司

生产或经营的各种

产品、商品（包含水

电煤气燃料动力） 

杭州西湖比亚

迪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 

1,000 125,000 126,000 

 

2、新增预计 2015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的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 2015

年金额 

调整和增加

金额 

现预计 2015

年发生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深圳市比亚迪

电子部品件有

限公司 

0 3,750 3,750 

受关联人委托代为

销售其生产或经营

的各种产品、商品 

深圳市比亚迪

电子部品件有

限公司 

0 33,000 33,000 

向关联人采购各种

原材料 

深圳市比亚迪

电子部品件有

限公司 

0 27,900 27,9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深圳市比亚迪

电子部品件有

限公司 

0 7,050 7,050 

向关联人销售公司

生产或经营的各种

产品、商品（包含水

电煤气燃料动力） 

深圳市比亚迪

电子部品件有

限公司 

0 9,150 9,150 

合计 0 80,850 80,850 

2015 年 1-9 月公司与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不属于

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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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8 日，注册资本人

民币 1亿元，住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桂丰路 9号 112 室，法定代表人为

章羽阳，主营业务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新能源

汽车技术、互联网技术；批发、零售：汽车及汽车配件。 

2、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03 月 10 日，注册资本为

4亿元，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延安路一号比亚迪工业园，法定

代表人为王传福，主营业务为：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抽油烟机、燃气灶、

消毒碗柜、洗衣机、洗碗机产品的研发、销售；锂离子电池、锂锰氧材料、电源

系统（不间断电源、通信电源、电子电源、电力电源）、硅铁模块、太阳能电池

组件、包装制品的技术开发、销售。^镍氢、镍镉电池及其他电池、五金制品、

仪器仪表、柔性线路板的生产，销售（不含限制项目）；液晶电视、DVD、音响的

生产、研发及销售；电解制水机的生产、销售；Ⅱ类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

设备、Ⅱ类 6816 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液晶显示器及

其相关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手机零部件、3D 眼镜、摄像头模组及扫描仪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韶关市绿动出租车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49%的股权，根据杭州西湖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章程，本公司与其他股东对比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实施共同控制，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

合营企业。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金涛先生担任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规定，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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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向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

司 100%股权，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在

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吕向阳先

生在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夏佐全

先生在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深圳市比亚迪电子

部品件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目前对上市公司的款项不存在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履约不能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协议签署情况 

对于公司与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

件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将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

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

并且交易双方同意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

则交易双方约定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对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交

易协议，公司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的已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将如约继续

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和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交易双方正常生产经营而预计，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不违反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本次调整和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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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调整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杭州西湖比

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于新增2015年度公司

与关联方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前，公

司向独立董事征求了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同意的意见，同意公司将《关于

调整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关于新增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

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调整及新增2015年度与关联方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及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与关联方业务

活动的需要而发生。公司对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和新增是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出的，该等

日常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平等协商交易内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二、我们已同意公司将《关于新增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比亚迪电子

部品件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于调整2015年度公司与关联

方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且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公司董事会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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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13 日 




